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环境信访案件转办及查处情况一览表
（第十五批   2024年11月1日）

序号 受理编号 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是否属实 是否办结 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追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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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

镇鸟兰图嘎嘎查白音
华3号矿，将挖矿废土
堆放在白音华3号矿东
北 10公 里 左 右 草 地
（土堆共5层，一层3

至4米），导致地面塌
陷，产生扬尘，影响
东北100米牧民正常生
活。

西鸟珠穆
沁旗

生态 部分属实 已办结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44.936881°，东经118.529441°。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镇乌兰图嘎嘎查白音华3号矿，将挖矿废土堆放在白音华3号矿东北10公里左右
草地（土堆共5层，一层3至4米），导致地面塌陷”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所反映“白
音华3号矿”指的是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白音华煤田三号露天矿（以下简称白音华三号矿），该

矿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乌兰图嘎嘎查境内。投诉人所述“挖矿废土”为露天采矿过程中剥离出的土方。经
核查，该矿依照《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白音华煤田三号露天矿初步设计》（以下简称《初步设计
》），设置南、北排土场各1座，其中：南排土场设计高度121米，目前排弃高度115米；北排土场设计高度138
米，目前排弃高度110米，底部与征地界均留有安全距离，2座排土场均符合《初步设计》要求。经现场核查，白
音华三号矿北排土场东北方向1公里范围内共有牧户3户，但未发现周边草场地面裂痕及塌陷现象。

    2.关于“产生扬尘，影响东北100米牧民正常生活”的问题。经实地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为有效防尘抑
尘，白音华三号矿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是常态化落实扬尘管控措施。该矿配备了洒水抑尘设备（19台
45吨，4台35吨，3台40吨洒水车），在排土场作业区不间断洒水，每台车每天洒水约6次，建有作业现场视频监
控系统，对洒水抑尘进行全面监控。二是大力实施复垦绿化工程。2018年至2023年期间，该矿累计投入资金3.55
亿元，完成排土场复垦绿化面积3.19万亩；2024年至今已投入资金6509万元，完成复垦绿化面积300亩，南、北排

土场到界区域治理率达100%。三是高标准建设粉尘污染防治设施。按照《关于内蒙古白燕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
司白音华煤田三号露天煤矿环境影响后评价相关事宜的复函》（环评函〔2021〕108号）要求，该矿于2023年9月
建成1座存量为40万吨的封闭式储煤仓并通过环保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经调取近两年该企业对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自主监测数据，显示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标准限值要求。2024年4月
30日，西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矿厂界总悬浮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开展监测，数据显示

厂界排放最高浓度为0.333mg/m³，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规定的国家标准限值1.0mg/m³

要求；作业场所总悬浮颗粒物排放最高浓度为0.358mg/m³，符合《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
规定的国家标准限值1.0mg/m³要求；作业场所二氧化硫排放最高浓度为0.020mg/m³，符合《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0426-2006）规定的国家标准限值0.4mg/m³要求。2024年9月27日，西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在该矿厂界选取6个点位，对悬浮颗粒物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测，厂界排放最高浓度为0.332mg/m³,符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规定的国家标准限值1.0mg/m³要求。但该露天开采和排土过程中，如
遇大风等极端天气仍会产生扬尘。综上所述，举报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1.下一步，西乌珠穆沁旗进一步加强露天煤矿监督管
理，责成行业监管部门加大排土场巡查力度，督促企业按照
设计要求开展排土作业。同时，指导企业规范开展自行监

测，密切关注矿区周边草场情况，维护牧民合法权益。
    2.西乌珠穆沁旗将责成行业监管部门不定期开展执法监
测， 并督促企业按要求开展自行监测；要求企业完善防尘抑
尘工作制度，增加采坑、排土场、运输道路洒水抑尘频次，
及时清理运输道路浮土，控制粉尘产生量，并严格按照矿山

治理方案要求对到界排土场开展覆土绿化工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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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
业有限公司白音查干
东山矿区，铜铅锡银
锌矿20万立方米碎石

场 建 设 项 目 批 建 不
符，4000平米厂房未
建设，在没有完成验
收 情 况 下 ， 夜 间 投
产，目前又组织第三

方机构进行虚假验收
。

西鸟珠穆
沁旗

生态 部分属实 已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44.532222°，东经116.578889°。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西乌珠穆沁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硒、银、锌矿20万立方米碎石场
建设项目批建不符”的问题。经实地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西乌珠穆沁旗银
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20万m3/a碎石厂建设项目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巴彦

乌拉嘎查。该项目于2023年1月取得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
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20万m3/a碎石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西环审表〔2023〕2号），项目实际生
产规模为日处理废石1000m³，年处理废石20×104m3，并于2023年11月16日完成环境保护竣工自主验收。该项目
申请用地总面积32.3506公顷，已于2023年3月取得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用地的批复（内政土发〔2023〕321号），
批复面积为32.3506公顷。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受料仓、破碎车间、筛分车间、成品库等及其他公辅工程和环

保工程。经实地核查，该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工艺等均未发生变化，各项环保措施均按照要求落实，仅碎石
产品堆放库房面积与环评不一致（计划建设面积为4000平方米，实际建设2100平方米）。根据《西乌珠穆沁旗银
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20万立方米/年碎石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该
项变动不会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变动后仍能够满足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要求。
    2.关于“在没有取得验收情况下，利用夜间期间生产，目前又组织第三方机构进行虚假验收”的问题。经调

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该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9月10日建成并投入运行。2023年10月
11日，西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现场检查时发现，该项目已建成并配套建设了喷淋、集气罩、除
尘器、防风抑尘网、封闭式碎石产品堆放库等环保设施。根据信访举报人提供的视频资料和现场检查调查，该项
目存在环保设施未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情况下夜间生产和阶段性生产的情形，2023年10月12日对其下达《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企业在45日内完成验收并公开验收报告。2023年11月16日，该企业按要求在45

日内完成自主验收工作，并进行公示。举报人反映的“在没有取得验收情况下，利用夜间期间生产”问题属实。
2023年11月16日，企业组织开展环境保护竣工自主验收，验收专家组现场实地踏勘和查阅了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工程变动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及验收监测等情况，一致认为该项目执行了环境
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污染物达标排放，具备验收条
件，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出具了《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

20万立方米/年碎石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并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公示。
投诉人反映的“虚假验收”不属实。

    下一步，西乌珠穆沁旗将责成行业监管部门持续加强建
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企业按要求落实环保“三同时”

制度，规范开展环境保护竣工自主验收。强化监督检查，严
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尽可能减少
夜间作业，严格控制粉尘、噪声的产生；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做好企业与牧民的沟通协调工作，尽最大努力为周边牧
民提供帮助，巩固发展和谐稳定的牧企关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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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浩特市职业学院
学 府 佳 苑 小 区 （ 新
区）存在低频噪音，

原因不明。

锡林浩特
市

噪声 不属实 已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43.540825°，东经116.024828°，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学府佳苑小区外围商业楼内没有设立娱乐场所，未发现噪音来源，也未找到疑似低频噪音来源。为
进一步做好核查工作，锡林浩特市城管局、巴彦查干街道办事处对小区住户、物业公司等进行走访，该小区其他

业主及物业也未发现小区内存在低频噪音问题。

    2024年11月4日，锡林浩特市城管局委托第三方在该小
区内分昼间、夜间两批次，选取了三个监测点对低频噪音进

行检测，昼间检测最高值46dB（A），最低值44dB（A）；夜
间检测最高值42dB（A），最低值41dB（A）。三个监测点位
低频噪音检测值均低于《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
2008）表1中1类标准昼间55dB（A）、夜间45dB（A）的标准
限值，未出现超标情况。

无


